
关于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费收入
收缴制度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

国渔检办(财)函[２００９]１１２ 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船舶检验局: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有关非税收入财务制度改革ꎬ推进非税收入收缴方式改革ꎬ做好渔业船舶及船

用产品检验费收费票据的改版工作ꎬ根据«财政部关于确认农业部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有关事宜的

通知»(农办财[２００９]８１ 号)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验费专用票据改版情况

原我局使用的«渔业船舶检验收费收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作废ꎬ统一改版为财政部印制的«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ꎮ 各单位将原领用的«渔业船舶检验收费收据»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底前清理完毕并全

部交回 我 局 财 务 处ꎮ 原 收 费 收 据 所 收 收 入 于 ２ 月 底 缴 入 我 局 原 收 入 过 渡 性 存 款 账 户

(０４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７７８１)ꎮ 使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所收取的检验费按旬(即每月 ５ 日、１５ 日、２５ 日各

缴一次ꎬ节假日顺延)缴入我局开设的中央财政汇缴专户(０４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９０８)ꎬ上缴时一并报送收费明

细及缴款书第一、二、三联ꎮ
二、改版发票使用说明

各单位对所领用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应严格管理ꎬ并建立收入台账ꎮ 缴款书第四联为缴费

单位回执ꎬ第五联为收费单位存根ꎬ可由各单位留存ꎮ 缴款书采用手工开票ꎬ如单位具备针式打印机

也可使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进行机打开票和管理ꎮ
三、合理测算申领非税收入专用票据

各单位根据检验费收缴情况ꎬ按照半年使用量ꎬ合理测算本单位非税收入专用票据的需求情况ꎬ
填报«‹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领用申请表»(见附件一)ꎬ于每次领用前报我局财务处ꎮ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

如需领用ꎬ请于 １ 月底前将申请表报我局财务处ꎮ
四、其他事项

为便于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ꎬ请各单位将«农业部渔船检验系统财务人员基础信息统计表»(见附

件二)同缴款书领用表一并报送ꎮ
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安装程序及使用说明、«‹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领用申请表»、«农业部渔

船检验系统财务人员基础信息统计表»请到公共邮箱下载ꎮ 邮箱地址:ＣＪＪＣＷＣ＠ ＹＡＨＯＯ. ＣＮꎬ密
码:６５０１６１８３ꎮ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开票等问题ꎬ请与我局财务处联系ꎬ联系人:李珂ꎬ电话:０１０ －
５９１９４３６６ꎬ传真:０１０ － ６５０１６１８３ꎮ

附件:１.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领用申请表»
２. «农业部渔船检验系统财务人员基础信息统计表»

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３４ 渔业船舶检验技术法规和管理文件汇编




附件 １:

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领用申请表

单位(盖章):

序号 领用单位名称 财务负责人 经办人 电话 地　 　 址 邮政编码
用量

(份)
开票方式

(手工 / 机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合　 　 　 　 　 计

　 　 备注:
财务负责人(签章) 经办人(签章)
日期: 日期:

３３４计 费 管 理




附件 ２:

农业部渔船检验系统财务人员基础信息统计表

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从事财务

工作时间
最高学历 职务

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

财务工作

岗位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号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财务

人员

财务

主管

领导

渔业

行政

领导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１. 财务主管领导是指各省渔业船舶检验局主管和分管财务工作的局领导ꎮ

２. 渔业行政领导是指各省海洋与渔业厅(局)、农业厅、农牧业厅、农委、水利厅等主管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的领导ꎮ
３. 最高学历栏目选择范围: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ꎮ
４. 财务会计技术资格栏目选择范围:助理会计师、会计师、高级会计师ꎮ


